
南宁学院学生处分流程

1.实施主体：学生工作处、专业二级学院

2.时间：发现学生有违反纪律行为即办

注：本流程出自《南宁学院学生处分管理规定》。

发现学生有违反纪律行为

二级学院学生违纪处理委员会对学生的违纪情况调查取证

二级学院违纪处理委员会向校违纪处理委员会提出处理意见

校违纪处理委员会讨论并做出违纪处分决定

将违纪处分决定告知学生本人，学生可以陈述或申辩

其他处分由学生工作处拟

文报经分管校领导审批签

发，以学校名义发文。

开除学籍处分经校长办公会会

议研究决定，以学校名义发文。

处分文件一式三份，一份送达学生本人，一份送交学生所在二级学院，

另一份留学校备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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